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文件 

交办海〔2O16〕 188号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水上交通管制办法》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局、委），长

江航务管理局，各直属海事局： 

经交通运输部同意

做好宣贯和落实工作。 

（此件公开发布） 

现将《水上交通管制办法》印发给你们，请 



水上交通管制办法 

第一条 为规范水上交通管制行为，维护通航秩序、保障航行

安全、保护水域环境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

等有关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沿海水域和内河通

航水域实施水上交通管制的组织和管理。 

第三条 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在交通运输部统一领导下，主管

全国水上交通管制的管理工作。 

直属海事管理机构和省级地方海事管理机构负责管辖水域内

水上交通管制的组织实施工作。 

长江航务管理局负责长江干线水上交通管制的管理和组织

工作。 

各分支海事管理机构和各地（市）级地方海事管理机构负责管

辖水域内水上交通管制的具体实施工作。 

第四条 水上交通管制应遵循安全第一、预防在先、高效便

捷、因地制宜的原则。 

水上交通管制时间长、涉及范围广、严重影响水上运输及生产

作业的，海事管理机构应组织有关部门会商或征求有关方面意见。

第五条 本办法所称“水上交通管制”是指由于恶劣天气和海 



况、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水上水下活动、演习、军事活动

等原因，以及其他严重影响通航安全的情况，海事管理机构依法在

特定时间内对特定水域、特定船舶采取的限制或疏导交通的行为。 

第六条 遇有下列情形之一，海事管理机构可根据需要实施

水上交通管制： 

（发生强对流天气、雷暴雨、台风、寒潮大风、能见度不良等

恶劣天气、恶劣海况； 

（发生山体滑坡、堤岸坍塌、航道损坏或阻塞等自然灾害； 

（航道水深变浅、宽度变窄等航道实际尺度达不到维护

尺度； 

（船舶密度短时间内急剧增大，通航秩序显著变化； 

（洪水或异常增水； 

（影响航行的水上交通事故； 

（应急抢险； 

（水上水下活动； 

（演习； 

（军事活动； 

（十一）其他依法需实施水上交通管制的情形。 

第七条 实施水上交通管制应充分考虑以下因素： 

（管制水域的气象、水文、地理特点； 

（管制水域及周边的通航环境； 

（管制时间和水域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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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管制措施。 

第八条 水上交通管制的主要措施包括： 

（划定水上交通管制区； 

（封航，禁止锚（停）泊； 

（单向通航； 

（限制航行，限制通过船舶的时间、种类、尺度、航速； 

（其他水上交通管制措施。 

第九条 实施水上交通管制应通过甚高频、海岸电台或其它

有效途径提前对外公告，公告内容应包括： 

（管制事由； 

（管制时间和水域范围； 

（管制对象； 

（管制要求； 

（海事管理机构认为需要对外公告的其他事项。 

因发生本办法第六条（一）至（七）项等紧急情况而实施水上交

通管制的，可边实施、边公告。 

第十条 水上交通管制变更或取消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及时

通过甚高频、海岸电台或其他有效途径对外公告。 

水上交通管制取消的，海事管理机构还应根据需要进行现场

维护直至通航秩序恢复正常。 

第十一条 长江、黑龙江干线及沿海主要港口主航道持续封

航24小时及以上的，各相关机构应及时报告交通运输部海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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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报交通运输部核准。 

第＋二条 下列水上交通管制应由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核准： 

（我国专属经济区、毗连区海域实施的； 

（涉及两个及以上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或省级地方海事管理

机构管辖水域的； 

（其他对社会可能产生重大影响的。 

第十三条 长江干线水域持续封航24小时以内的，由长江航

务管理局负责核准。 

第十四条 下列水上交通管制应由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或省级

地方海事管理机构核准： 

（黑龙江干线及沿海主要港口主航道持续封航12小时及

以上、24小时以内的； 

（京杭运河及西江航运干线持续封航24小时及以上的； 

（上述（一）、（二）之外的其他内河水域持续封航48小时以

上的； 

（涉及两个及以上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所属分支海事管理机

构或地市级地方海事管理机构管辖水域的； 

（其他对社会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 

长江、黑龙江干线及沿海主要港口主航道持续封航12小时及

以上、24小时以内的，核准机构应及时向交通运输部海事局报告。

第十五条 下列水上交通管制应由分支海事管理机构或地市

级地方海事管理机构核准： 



（黑龙江干线及沿海主要港口主航道持续封航不超过12 

小时的； 

（京杭运河及西江航运干线持续封航不超过24小时的； 

（上述（一）、（二）之外的其他内河水域持续封航不超过48 

小时的； 

（临时限制航行、单向通航的； 

（其他对社会可能产生一般影响的。 

黑龙江干线及沿海主要港口主航道持续封航不超过12小时

的，核准机构应及时向直属海事管理机构或省级地方海事管理机

构报告。 

第十六条 直属海事派出机构、区县级地方海事管理机构负

责核准管辖的港区、湖泊、库区等封闭水域内的水上交通管制。 

第十七条 发生本办法第六条（一）至（七）项所列紧急情况，

需实施水上交通管制的，所在地海事管理机构可边组织实施、边报

告上级海事管理机构。根据管制时间、管制水域和事态的后续发

展，需及时调整的，由相应的海事管理机构发布水上交通管制公告

并组织实施。 

第十八条 船舶应认真守听甚高频，或通过接收航行警（通）

告等有效方式及时获取水上交通管制信息。船舶航经水上交通管

制区时，应遵守海事管理机构发布的交通管制要求，服从海事管理

机构的统一指挥。 

第十九条 船舶所有人或者经营人应当加强对船舶的安全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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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指导并要求船舶船员配合实施水上交通管制工作。 

第二十条 违反本办法的相关规定，船舶或其所有人或经营

人，不服从海事管理机构的统一调度和指挥的，由海事管理机构依

法查处。 

第二十一条 实施水上交通管制的海事管理机构应将管制的

原因、时间、对象、管制措施、公告情况、实施情况等做好记录，及时

存档。 

第二＋二条 国境界河水域水上交通管制区域等特定水域的

水上交通管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办法自2016年12月30日起施行，有效期为

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水上交通管制管理办法）)（海通航 

C2013J 123号）同时废止。 



抄送：部法制司、水运局、搜救中心。

交通运输部办公厅 

 

2017年1月4日印发 

I撇蒸蘸鬓 PJ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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